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的独

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作为广州迪森热能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基

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《关于拟使用部

分超募资金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的议案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合理性 

此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，符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政

策，具有“节能、降耗、减排”等优点。项目经济效益明显、社会效益显著，符合

公司战略规划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。 

2、合规性 

公司使用 4,900万元超募资金在客户项目现场投资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目工

程，包括生物质锅炉、生物质气化炉、辅机设备及相关工程的建设，内容及程序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--超募资金使用（修订）》

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必要性 

随着公司倾向于选择资金实力强、信用程度高、发展前景好、蒸汽或热力用

量多的优质大型企业，走“精品项目”和“大型化”路线,为加快生物质能供热

项目工程建设，尽快实现项目经济效益，利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生物质能供热项

目具有充分必要性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使用 4,900 万元超募资金在客户项目现场投资建设生物

质能供热项目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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